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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镇、街道，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等六个政策的通
知》（新政办发〔2023〕3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现就《关于加快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中2023
年度新昌县质量、品牌、标准化领域财政奖补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一、2023年财政奖补申报对象（
一）质量领域奖补资金申报对象：获评2023年各级政府质量奖的组织（暂无需申报，根据评审结果，依
据县政府发文直接予以兑现）；获评2023年五星级质量管理的企业。（二）品牌领域奖补资金申报对象
：2023年获得“品字标浙江制造”品牌等品牌类荣誉的企业，以发证日期为准；新增列入2023年中国品
牌价值榜的企业。（三）标准化领域奖补资金申报对象：2023年完成相关标准化项目的企业。其中涉及
到标准制修订项目的，以标准发布年度进行申报。二、2023年财政奖补相关政策条款（一）当年新获得
中国质量奖、省政府质量奖的，分别奖励 150万元、100万元。当年新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奖、省政府质
量管理创新奖的，分别奖励100万元、30万元；当年新获得新昌县县长质量奖的，一次性奖励20万元。（
二）鼓励企业导入先进管理方法，设立首席质量官制度，企业评定为五星级质量管理企业的奖励 10万。
（三）鼓励企业参与中国品牌价值测评，对当年新增列入中国品牌价值榜的企业奖励10万元。（四）获
得“浙江制造”认证并完成贴标亮标的企业给予 20 万元奖励，每增加 1 张证书奖励 10
万元；取得“浙江制造”国际互认证书、绿色产品认证证书的企业，给予 10 万元奖励，每增加
1张证书奖励 5 万元，多不超过 20
万元。通过其他途径取得“品字标”授权并完成贴标亮标的，每家奖励 5 万元，已取得“浙江制造”认
证的除外。“浙江制造”等高品质认证的企业，按相关规定成功上线“同线同标同质”公共信息服务平
台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2万元。（五）当年主导制(修)订并由机构发布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省级地方
标准的企业，每项分别奖励 50 万元、30 万元、20 万元、10
万元；参与制（修）订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省级地方标准的企业，每项分别奖励 25 万元、10
万元、5 万元、2.5 万元。当年主导制定并发布“浙江制造”团体标准的企业，每项奖励 30
万元，参与制定的企业，每项奖励 5
万元；当年主导制定并发布全国性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的企业，每项奖励 10 万元，参与制定的企业，每项
奖励5万元。（上述条款中①关于“当年主导制（修）订”以及“主导制定”的界定：由国标委界定或其



他有权机构证明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省级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按标准文本中排名进行界定；②其中
参与制定“浙江制造”团体标准，关于“参与制定”的界定：除起草人以外的前3位起草人；③其中参与
制定全国性行业协会团体标准，关于“参与制定”的界定：除起草人以外的前1位起草人；④主导制定并
发布全国性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的企业的奖励，同一年度内一家企业仅享受一次奖励；⑤参与制定并发布
全国性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的企业的奖励，同一年度内一家企业仅享受一次奖励。）（六）对获得中国标
准创新贡献一、二、三等奖的，在国家奖励基础上分别奖励 50 万元、20 万元和 10
万元；对获得省标准创新重大贡献奖、贡献奖的，在省奖励基础上分别奖励 30 万元、10
万元；对获得市标准重大贡献奖、贡献奖的企业分别奖励 50 万元、20
万元。（七）承担、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的，分别奖励 30 万元、10
万元；承担市级标准化试点项目的，奖励 10 万元。（八）对当年获评“浙江标准”的，每项奖励 10 万
元。（九）对牵头成立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分技术委员会（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）、工作组（省
级分技术委员会）的企业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、20 万元、10 万元的奖励，并给予每年 20 万元、10
万元、5 万元工作补助经费。三、2023年财政奖补申报材料（一）新昌县质量、品牌、标准化财政奖补申
请表(附件）；（二）营业执照、法人登记证或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（复印件）；（三）申请质量领
域奖补资金的，应提交相应的文件（复印件）；（四）申请品牌领域奖补资金的：1.申请“浙江制造”
认证及“品字标”授权奖补的，应提交：（1）相应的品牌证书（复印件）；（2）贴标亮标相关证明材
料。2.申请新增列入中国品牌价值榜奖补的，应提交相应的资料（复印件）。（五）申请标准化领域奖
补资金的：1.申请制（修）订奖补的，应提交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参与制定相关的材料；2.申
请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省级地方标准、全国性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及“浙江制造”标准制（修）订奖补
的，应提交正式发布的标准文本（复印件）或法定主管部门批准发布该标准的相关证明材料；3.申请各
级标准创新贡献奖奖补的，应提交相关表彰文件（复印件）；4.申请、省级、市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奖补
的，应提交项目验收通过的文件（复印件）和项目考核验收结论；5.申请“浙江标准”奖补的，应提交
相关认定文件（复印件）；6.申请牵头成立全国（省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分技术委员会、工作组）奖
补的，应提交相应的获批文件（复印件）。（六）其他相关材料。四、2023年财政奖补其他要求（一）
企业申报材料应填写完整准确（联系人应为奖补项目负责人），以便我局需要时核实。请各乡镇、街道
组织做好申报工作，确保上述财政奖补申报按时完成。逾期未申报或不符合申报要求的，不予受理并视
为放弃。（二）根据财政奖补兑现要求，企业需同时完成纸质材料申报和线上申报。纸质申报材料一式
两份于2024年1月29日、2024年1月30日报送至我局质量标准化监督管理科（东昌西路28号辅楼301室），
我局工作人员现场集中予以审核。涉及“浙江制造”国际互认证书、绿色产品认证证书及上线“同线同
标同质”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企业提交的相关申报材料，与我局计量合格评定监督管理科联系。纸质申
报材料通过审核后，我局会另行通知企业通过“绍兴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兑现系统”完成线上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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